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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6 部分：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监测预警系统构成及功能、监

测预警平台、监测数据管理、水害预警、预警响应。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企业或煤矿针对水害风险开展的监测预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8181—2022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AQ 6201—20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MT/T 1201. 4—2023 煤矿感知数据联网接人规范 第 4 部分：水害防治

MT/T 1201. 6-2023 煤矿感知数据联网接入规范 第 6 部分：工业视频

MT/T 1233-2025 煤矿底板水害微震监测数据采集及处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煤矿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coal mine water disaster risk monitoring and forewarning system
实时采集降水量数据、涌水量数据、矿井排水量数据、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探放水视频、微

震数据、排水系统视频等水害风险相关要素监测数据，进行联网信息融合，综合研判水害风险并进行预

警的系统。

3. 2
四级预警 four grades forewarning
依据突水威胁严重程度，将水害风险按照高、较高、中、低 4 个等级进行红色、橙色、黄色、蓝色预警.

对应预警等级为 I级、II级、山级、N级。

4 一般规定

4. 1 煤矿企业或煤矿建设的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应接入各省矿山安全监察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水害平台，实现水害监测预警一体化。

4.2 煤矿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数据接入类型、内容、流程等应满足 MT/T 1201. 4—2O23.MT/T
1201. 6—2023要求。
4. 3 应指定专人或机构对系统进行维护，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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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得随意删除、更改、屏蔽预警信息。

4.5 煤矿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在投人运行前，煤矿企业或煤矿应对系统的时效性、准确性、稳定性

进行 1 次性能检测评估，运行以后每 2 年进行 1 次性能检测评估，形成性能检测评估报告，报煤矿企业

技术负责人审批。

4. 6 系统应具备故障提醒功能，故障提醒时间间隔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 监测预警系统构成及功能

5. 1 煤矿水害风险监测数据应包含但不限于降水量数据、涌水量数据、矿井排水量数据、长观孔［水位

（压）、水温］数据和探放水视频。根据煤矿实际条件，其他宜接人的水害监测数据包括微震数据、排水系

统视频、地表水数据、地表岩层移动数据、疏（放）水工程数据等。

5.2 煤矿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应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预警、展示等模块。

5.3 系统应具备自动采集、自动传输、存储调阅、智能预警、联网共享、多维展示、手机推送等功能。

6 监测预警平台

6. 1 预警平台软件

预警平台软件应符合 AQ 6201-2019 规定，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操作系统、数据库、编程语言等应满足可靠性、开放性、兼容性要求�易操作、易维护、安全、成

熟，与煤矿管控平台兼容；

b） 具有与水文监测系统等外部系统联接的接口，满足降水量数据、涌水量数据、矿井排水量数

据、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探放水视频、微震数据、排水系统视频等接入要求；

c） 融合降水量数据、涌水量数据、矿井排水量数据、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探放水视频、

微震数据、排水系统视频等系统监测数据，以图表、曲线图等多种方式直观展示煤矿水害风险

指标数据，进行突水风险预警；

d） 集成监测数据，连通监控视频；

e） 通过移动端页面等方式登录操作；

f） 具备断线提醒及预警信息声光报警、短信推送等功能。

6.2 预警平台硬件

预警平台硬件应符合 AQ 6201-2019 规定，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包括系统服务器、大屏显示系统、操作台、存储等，满足可靠性、可维护性、升放性、兼容性和

可扩展性等要求；

b） 系统服务器应具备软件平台运行及存储功能，承载软件平台各项功能运转负荷；

c） 操作台应包括平台操控电脑、固定通信设备等。

7 监测数据管理

7. 1 降水量数据

7. 1. 1 数据采集

降水量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煤矿应建立气象站或降水量监测站，具备自动监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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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录人监测站、设备参数等信息；

C） 对降水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d） 降水量数据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7. 1.2 数据处理及查询

降水量数据处理及查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动态累计方式，按 1 h、3h、6h、12h、24h进行数据统计；
b ） 应具备年、月、日、时降水量数据查询功能，数据应长期保存；

c ） 降水量实时及历史数据应采用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及输出。

7.1.3 预警管理

降水量预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降水量阈值.进行四级预警；

b） 查询降水量预警历史信息，对预警信息进行按条件查询、原因分析和解除。

7.2 涌水量数据

7.2. 1 数据采集

涌水量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在采区泵房、水平泵房、中央泵房水仓入口处、未封堵的主要涌（突）水点及突水危险区域的

主要巷道等位置布置涌水量数据采集设备；

b） 涌水量数据采集设备包括地面监测主站、井下监测分站、流量传感器、明渠流量计、流速测量

仪等；

O 录入测点、设备参数等信息；

d） 时涌水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e） 涌水量数据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7.2.2 数据处理及查询

涌水量数据处理及杳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动态累计方式，按口、时进行数据统计；

b） 应具备年、月 、日 、时涌水量数据查询功能，数据应长期保存；

c） 涌水量实时及历史数据应采用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及输出。

7.2.3 预警管理

涌水量预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涌水量阈值，进行四级预警；

b） 查询涌水量预警历史信息，对预警信息进行按条件查询、原因分析和解除。

7.3 矿井排水量数据

7.3.1 数据采集

矿井排水量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在中央泵房（含直排泵房）布置矿井排水量数据采集设备；

b） 矿井排水量数据采集设备包括地面监测主站、井下监测分站、水泵开停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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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录入测点、设备参数等信息；

d） 对矿井排水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e） 矿井排水量数据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7.3.2 数据处理及查询

矿井排水量数据处理及查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动态累计方式，按日、时进行数据统计；

b） 应具备年、月、日、时矿井排水量数据查询功能，数据应长期保存；

c） 矿井排水量实时及历史数据应采用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及输出。

7.3.3 预警管理

矿井排水量预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矿井排水量阈值.进行四级预警；

b） 查询矿井排水量预警历史信息，对预警信息进行按条件查询、原因分析和解除。

7.4 长观孔数据

7.4.1 数据采集

长观孔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安装监测系统主控站、矿用水文分站及长观孔［水位（压）、水温］传感器等；

b） 录入测点、设备参数等信息；

O 对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d） 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e） 水位（压）数据应精确到 0.01 m,水温数据应精确到 （）. 1

7.4.2 数据处理及查询

长观孔数据处理及查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具备年、月 、日 、时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查询功能，数据应长期保存；

b） 长观孔［水位（压）、水温］实时及历史数据应采用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及输出。

7.4.3 预警管理

长观孔预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长观孔［水位（压）、水温］阈值，进行四级预警；

b） 查询长观孔［水位（压）、水温］预警历史信息，对预警信息进行按条件查询、原因分析和解除。

7. 5 探放水视频

7.5. 1 视频采集

探放水视频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探放水作业区域布置视频监控；

b） 探放水视频设备包括视频服务器、网络交换机、网络摄像头、光缆等，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满

足 GB/T 28181—2022 要求；
c） 录入测点、设备参数等信息；

d） 对探放水视频进行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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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探放水视频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f ） 视频在线状态应至少每小时同步 1 次。

7. 5. 2 视频管理

探放水视频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煤矿本地应至少保存 90 d探放水视频；
b） 探放水工程超过 90 d时，应保存至工程结束。

7.6 微震数据

7.6.1 数据采集

微震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采集过程应包括数据采集系统构建、数据采集系统校正，满足 MT/T 1233-2025 的

规定；

b） 录入监测区域、微震分站、检波器参数等信息；

O 对微震信号进行实时采集；

d） 微震数据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7.6.2 数据处理及查询

微震数据处理及查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处理过程应包括前处理设置、数据处理、处理结果校正.满足MT/T 1233—2025 的规定；
b） 按照 24 h进行微震事件频次、能量等参数统计；
c） 应具备年、月 、日 、时微震数据查询功能，应至少保留近 5 年数据；

d） 微震当日及历史数据、分析结论应采用图表等方式展示及输出。

7.6.3 预警管理

微震预警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微震阈值，进行四级预警；

b） 查询微震预警历史信息,对预警信息进行按条件杳询、原因分析和解除。

7.7 排水系统视频

7.7. 1 视频采集

排水系统视频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中央泵房（含直排泵房）布置视频监控；

b） 排水系统视频设备包括视频服务器、网络交换机、网络摄像头、光缆等，信息传输、交换、控制

满足 GB/T 28181—2022要求；
c） 录入测点、设备参数等信息；

d） 对排水系统视频进行实时采集；

e） 排水系统视频通过有线、物联网等方式传输到监测系统；

f ） 视频在线状态应至少每小时同步 1次。

7.7.2 视频管理

煤矿本地应至少保存 90 d排水系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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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害预警

8. 1 预警等级划分

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等级划分依据各监测要素数据判定。风险及预警等级划分、颜色表征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等级

风险等级 预警等级 颜色表征

高 1 红色

较高 n 橙色

中 山 黄色

低 蓝色

注：出现断线等故障，系统发出断线提醒，颜色表征为灰色。

8.2 等级划分条件

8. 2. 1 降水量预警

降水量预警等级划分：

a） 红色预警：3 小时内降水量达到 100 mm,且可能持续；

b） 橙色预警：3 小时内降水量达到 50 mm,且可能持续；

c） 黄色预警：6 小时内降水量达到 50 mm,且可能持续；

d） 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水量达到 50 mm,且可能持续。

8.2.2 涌水量预警

分采区、水平、涌（突）水点，依据涌水量变化值或变化率，由煤矿制定分级预警阈值。

8.2.3 矿井排水量预警

依据矿井排水量变化值或变化率，由煤矿制定分级预警阈值。

8.2.4 长观孔预警

依据长观孔［水位（压）、水温1变化值或变化率 得由煤矿制定分级预警阈值。

8.2.5 微震预警

依据微震事件发生频次、层位、属性及时空演变规律，制定分级预警阈值。

8.2.6 其他预警

其他监测数据由煤矿分别制定分级预警阈值。

8.2.7 综合预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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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发出水害预警。煤矿应根据矿井水害特征及监测预警指标组合情况，研究制定本矿井的多参数综

合预警指标体系和方法。

8.2.8 预警阈值审批

涌水量、矿井排水量、长观孔［水位（压）、水温，微震等预警阈值确定后，报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

审批。

9 预警响应

9. 1 煤矿应制定分级预警响应办法，由煤矿总工程师审核.报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9. 2 出现预警情况.按照分级预警响应办法启动相关应急处置程序。

9. 3 预警解除应由煤矿提出申请，报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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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故障提醒时间间隔

A. 1 降水量数据间隔 0. 5 h无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口寸修复。

A.2 涌水量数据间隔 3 h无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时修复。

A. 3 矿井排水量数据间隔 3 h无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时修复。

A.4 长观孔［水位（压）、水温］数据间隔 6 h无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时修复。

A.5 探放水视频无实时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时修复。

A.6 微震数据间隔 24 h无数据，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口寸修复。

A.7 排水系统视频无实时信号，系统发出断线提醒.应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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